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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2025年3月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不動議議案的事宜  

 

就昨天 (3 月 27 日 )立法會會議上，張宇人議員不動議
其 “檢視中小學以小班模式教學的成效 ”議案，因此立法會主席
沒有指示本會就該議案進行辯論。主席現囑咐我告知全體

議員，他作為主席，不會評論個別議員的決定，但他希望藉此

文件，向議員闡述《議事規則》的相關規定。   

2. 一直以來，《議事規則》是通過既定機制制訂的，適用

於整個議會，全體議員均應遵從。主席須按照《議事規則》主持

會議，以確保會議公正有序地進行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

第 33(2)條，只有當提出議案的議員在會議上動議議案後，主席
才可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，讓議員就該議案進行辯論。

在昨天的會議上，張宇人議員於發言時已明確表示不會動議其

議案。因此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，主席不能就該議案提出待議

議題，因而無法讓議員就該議案進行辯論。類似情況過往亦曾

出現。例如，在 2014 年 6 月 1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有議員在
發言後表明不會動議其 “確保公營房屋及基建工程如期落成 ”
的議案，於是本會亦沒有就該議案進行辯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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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根據一貫做法，如議案動議人在發言後忘記動議其

議案，主席均會提醒該議員動議議案，然後才展開辯論。類似

情況過往不時出現，例如在上星期 (3 月 19 日 )的立法會會議，
在 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成世界級企業重組中心 ”議案的動議人
發言期間及發言後，主席未曾聽到該議員動議議案，於是主席

提醒該議員須動議其議案，該議員動議後，主席才進入下一

程序 (即提出待議議題 )。  

4. 至於《議事規則》第 35(1)條有關撤回議案的規定，該條
是針對議員在尚未動議議案前撤回議案的情況。由於張宇人

議員昨天並非撤回議案，因此該條並不適用。然而，即使根據

該條，議員未動議議案之前，有權隨時撤回其議案。  

5. 主席重申，他會繼續按照《議事規則》及一貫做法主

持會議，以確保議事程序按照《議事規則》及相關規定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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